
土地承包合同

发包方（下称甲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新城股份经济合作社

承包方（下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发展集体经济，甲方经社员（户代表）会议表决同

意，自愿将权属的土地承包给乙方独立经营，由乙方用于发展现代农

业。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规范土地承包经营行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公开

协商讨论同意，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有偿的原则，签

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一、承包范围

甲方发包的土地位于石洲村新城股份经济合作社内，总面积为

110 亩，具体位置见附件。

二、承包期限

承包期限为 20 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 年

月 日。本合同所述日期均为公历。

三、承包土地用途

土地用途为现代农业产业园、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

等现代农业用途。乙方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违背土地利用性质开

发经营承包土地。



四、承包金

承包金起步价格为每亩每年人民币 2000 元，每二年递增

10%。

五、承包金的支付方式

实行先支付承包金后使用土地的原则。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时付

清第一年的承包金及履约保证金，以后每年的承包金应于该承包年度

开始前付清，即 2024 年度承包金在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付清，2025

年度承包金在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付清，以此类推。甲方在收到承

包金和履约保证金后向乙方开具收据。

六、履约保证金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时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作为履约保证

金。如乙方无任何违约行为及未遗留任何的风险和责任的，则甲方应

在本合同终止后五日内将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给乙方；如乙方有违反

合同约定的行为的，则保证金归甲方所有。

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保证对发包土地拥有合法发包的权利，且发包程序合法。

甲方应保证发包土地不存在权属争议；如有权属争议的，甲方应负责

解决。

2.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应于承包期限开始前将承包土地交

付给乙方。土地交付以净地交付为一般原则；若承包土地上有建（构）

筑物、林木或作物等地上物的，甲方在交付土地前应予清点；甲、乙

双方亦可协商将地上物转让给乙方。

3.承包期间，甲方应协助维护乙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如遇甲

方村民或周边单位、个人妨碍、干预或阻止乙方生产经营的，甲方应

协调处理，尽力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4.承包期间，甲方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协助乙方依法办理生产经营所

需的各种批文、许可或证照，甲方协助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

担。

5.承包期间， 甲方允许乙方使用村中现有的道路、通讯、灌溉

水源和水电设施 （以下统称“基础设施”）提供给乙方使用，乙

方应按基础设施的现状和性质合理的使用基础设施，并承担相应的使

用和维护、维修费用。乙方不得损坏前述基础设施，不得妨碍甲方对

基础设施的使用。承包期间，现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乙方生产经营需

要的，乙方可新建相应的基础设施，或经甲方同意后对原有基础设施

进行扩建或改建，但无论新建、扩建或改建均应依据规定办理相应的

审批、登记或备案等手续，所有建设工程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

给予协助。本合同终止后，该新建、扩建或改造的基础设施无偿归甲

方所有。

6.承包期间，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自行承担使用承包

土地所需缴纳的各种税、费、荔塱排灌站排水电费及相应债务；乙方

自行承担水、电、气、电话、宽带等以及工商、卫生、治安、环保等

一切费用。

7.乙方的生产经营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得在承包范围内从事非法活动或允许他人在承包范围内从

事非法活动，否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8.承包期间，乙方的生产经营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不得从事

种植桉树、规模化禽畜养殖及其他污染环境的经营项目，不得污染承

包土地及周边环境。如造成环境污染的，由乙方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给甲方或其村民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负责赔偿。

9.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甲方仅准许乙方将其种植的花卉、树木根

部可确保植物成活的适当泥土带走；乙方不得烧制土坯，不得以任何

形式偷运或变相买卖承包范围内的泥土或矿产。

10.承包期内，乙方应按规定做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如出现

安全、治安等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由乙方承担全

部的责任，与甲方无关。

11.承包期间，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需建设相应临时建筑的，必

须依照规定办理相应的报批报建手续，甲方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给予

协助，建设费用由乙方负担。若乙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一切责任

或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12.承包期间，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其他非甲方过错的因素

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该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给予任何的补

偿。如政府相关部门因此给予乙方补贴的，该补贴归乙方所有。若不

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则双方可解除本合同，双方均不

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人为、技术、信息、管理、药害、虫害、停电、

他人破坏等事由不属于不可抗力。

13.甲方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或村干部变更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和

履行。

14.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雇佣甲方的村民从事生产经营。

甲方被雇佣村民应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对违反乙方规章制度的村民，

乙方有权依据规章制度作出处理，甲方不得干涉。

15.承包期内，政府如对承包土地给予补助的，该补助款归甲方

所有。

16.承包期间，如乙方需将承包土地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的，



应经甲方书面同意。

17.乙方旅游区项目建成后，可参照其它旅游区管理经验，景区

收费项目应适当优惠甲方村民。

18.承包期内，如承包土地被政府征收（用）的，本合同于土地

被征收（用）之日（即甲方和政府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之日）自动终止；

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拆迁补偿费归乙方所有，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等其它补偿费用归甲方所有；若属部分征收（用）的，

则本合同可按征收（用）后的实际面积继续履行或由双方协商终止本

合同；征地后未实际履行部分的承包金甲方应退还给乙方。

19.承包期满或合同终止，乙方应在十日内将承包土地清理完毕

并交还给甲方；承包范围内集体土地上如有不动产（包括建、构筑物

等）的，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拆除或破坏；承包范围内的动产

（包括乙方架设的电线、搭建的铁棚、安装的水管等）及生产生活垃

圾乙方应予前述期限内清理、运走。若乙方不按前述规定期限完成清

理工作并交回土地，视作乙方违约，甲方可不退还保证金给乙方，且

甲方可将土地重新发包，乙方无权干涉；因拖延移交给甲方造成损失

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20.严格按照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经营。不得进

行建设，如需建设农业设施，请先到自然资源部门办理设施农用地手

续。

八、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各项约定。如一方违约，违

约方应根据本合同约定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采取补救措施、

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甲方应按照约定期限内交付发包土地，如逾期不交付土地的，



应按乙方已支付承包金的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违约金给乙方；逾期

30 天未交付土地的，乙方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甲方已收取的保

证金、承包金应退还给乙方。

3.乙方应如期足额支付承包金。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逾期支付承

包金的，除如数补交拖欠的金额外，自逾期之日起乙方还应每天按拖

欠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违约金给甲方；逾期超过 30 天仍未付

清的，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收回土地，且不返还保证金。

4.因不可抗力和市级以上政府政策变更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的，

不构成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由双方依据事实和法律协商处理。

九、合同的解除：

乙方在承包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无偿收回发包的土地，且保证金不予退还：

1.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将承包土地转让的；

2.乙方擅自改变承包土地的用途的；

3.乙方偷运、变相买卖承包范围内土地资源的；

4.乙方利用承包土地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

5.乙方拖欠承包款（包括部分拖欠）超过 30天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解除合同的情形。

十、合同的补充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但补充协议不得对本合同进

行实质性变更。双方如需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实质性变更的，应依法依

程序办理。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或争议，先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申请第三方调

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向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合同的生效及份数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

一份，乙方执一份，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新城股份经济合作社、佛

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石洲村民委员会、荷城街道村（居）财会服务中

心各存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新城股份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